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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来源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公布的《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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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公司债券的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333 号”文件核准，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

的公司债券。 

二、 涉及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三期）、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四期）、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8 恒集 01、18 恒集 02、18 恒集 03、18 恒集 04、19 恒集 01

（本次债券）； 

3、债券代码：112764、112785、112793、112803、112985；  

4、发行规模：“18 恒集 01”发行规模为 3.80 亿元，“18 恒集 02”发行规模

为 5.00 亿元，“18 恒集 03”发行规模为 1.00 亿元，“18 恒集 04”发行规模为 6.60 

亿元，“19 恒集 01”发行规模为 3.60 亿元； 

5、票面金额：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  

7、债券期限：“18 恒集 01”、“18 恒集 02”、“18 恒集 03”、“18 恒集 04”、

“19 恒集 01”的债券期限均为 3 年期，在第 2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第

2 年末调整本次债券存续期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2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披露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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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9、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

持有的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

为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10、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

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

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11、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采取网下发行方式，票面利率根据网

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

区间内确定；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2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1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2

年票面年利率加/减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1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

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1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

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2、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若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

的票面面值加第 2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13、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次债

券信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15、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上市情况：2018 年 10 月 10 日，“18 恒集 0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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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15 日，“18 恒集 02”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8 年 11 月 28 日，

“18 恒集 03”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8 年 12 月 7 日，“18 恒集 04”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19 年 11 月 4 日，“19 恒集 0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7、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18 恒集 01-04”、“19 恒集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

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尽力维护

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出具了《浙江恒逸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

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8 年末净资产的 4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合并口径的净资产为 236.93 亿元，

借款余额为 404.34 亿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 517.10 亿

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为 112.76 亿元，发行人 2019 年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

资产的比例为 47.59%，超过 4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1、银行贷款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累计新增借款 95.68 亿

元，新增部分占 2018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40.38%。新增银行贷款主要系因国家

重点“一带一路”项目——恒逸石化文莱炼化项目建设需要，控股子公司恒逸石

化有序提取总额不超过 17.5 亿美元的银团贷款，文莱项目提款导致本期银行贷

款较 2018 年末累计增加 30.00 亿元所致。另，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文莱项

目常减压装置已正式产出合格产品。为保证文莱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新增贷款

2.89 亿元。 

同时，因恒逸石化全资子公司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竞得江苏翔盛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名下资产事项、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事项、嘉兴逸

鹏化纤有限公司 25 万吨差别化功能性纤维提升改造项目投产事项，及公司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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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大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增加事项，导致公司贷款增加 62.79 亿元。 

2、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通过新发行公司债券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累计新增借款 24.56 亿元，新增部分占 2018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0.37%。 

3、其他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其他类借款减少 4.64 亿元，减少部分占 2018

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3.17%。发行人其他借款主要为银行理财直融借款及股票质

押式回购。 

国泰君安作为“18 恒集 01”、“18 恒集 02”、“18 恒集 03”、“18 恒集 04”和

“19 恒集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就上述新增借款情况进行了沟通，

上述新增借款和债券主要系发行人为满足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恒逸石化文莱炼化

项目建设、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以及扩大主营业务经营规模所需，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稳健，盈利情况

良好，各项业务开展正常。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预计上述新增借款事

项不会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明显不利影响。上述财务数据除 2018

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四、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熊毅、柳则宇 

联系电话：021-38677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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